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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本市現有 32 處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區，係依傳統鄉街、市鎮計

畫發展而成，部分都市計畫區不僅彼此相鄰，發展上更同屬一生活

圈，惟因人為都市計畫界線，致其分屬不同都市計畫區，無法整體

考量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配置及道路系統規劃，同時也因分屬不同

計畫區，造成民眾瀏覽查詢不便，以及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變

更時，必須耗費較多的作業時間與經費，爰推動辦理本市都市計畫

整併作業，預計可達成下列效益： 

一、同一生活圈都市計畫整體考量，規劃更加合理。 

二、都市計畫書圖數量減少，民眾查詢更為便捷。 

三、都市計畫區數量減少，法定通盤檢討與變更作業更有效率。 

本市都市計畫整併係依循本市國土計畫(草案)六大生活圈空

間發展架構，優先擇定桃園、中壢 2處核心都會生活圈內相鄰且依

存度高的都市計畫區進行整併。其中「桃園市都市計畫」、「縱貫公

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南崁地區都市計畫」、「八德(大湳地區)

都市計畫」及「龜山都市計畫」同屬桃園都會生活圈，雖分屬「桃

園區」、「蘆竹區」、「八德區」及「龜山區」等 4處行政區，但計畫

範圍毗鄰，且既有之居住機能、商業軸帶、產業發展及交通機能皆

互相依存，使用現況緊密發展，故將其整併為「大桃園都市計畫」

（詳圖 1），並採二階段辦理，第一階段整合主要計畫範圍與書圖內

容，第二階段實質檢討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容。 

配合二階段都市計畫整併作業，並加速落實都市計畫分級核定

實施，本案依循「大桃園都市計畫(第一階段)案」所訂主要計畫及

細部計畫分階段拆離原則，先行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自主要計

畫拆離納入細部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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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桃園都市計畫整併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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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7條辦理。 

參、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關係 

本案係依「大桃園都市計畫（第一階段）案」指定之主要計畫

及細部計畫拆離原則，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從主要計畫中拆離。 

肆、適用範圍 

依「大桃園都市計畫（第一階段）案」分階段拆離原則，本市

現有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類型包含「類型一：主要計畫訂

定」、「類型二：細部計畫訂定」及「類型三：細部計畫僅單獨訂定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 3類（詳表 1），本階段針對類型一都市計畫

內尚未具有實質細部計畫內容之地區及類型三細部計畫範圍增訂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進行整併。 

原龜山都市計畫於民國 74 年「變更龜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始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並於民國 84 年 2 月

「變更龜山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及第三次通盤檢討時進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檢討；計畫區現

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為民國 95年 6月 15日「變更龜山都市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其修訂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共

15點，內容包括建蔽率、容積率、停車空間留設、容積獎勵（整體

合併建築、設置公益性設施等）、建築退縮、需提送都市設計審議

基準、建築基地法定空地綠覆規定等事項。 

本案以上開內容為基礎，整併「變更龜山都市計畫（部分保護

區為私立銘傳大學用地、道路用地）案」、「變更龜山都市計畫（電

信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計畫案」及「變更龜山都市計畫（部分

保護區、住宅區及道路用地為機關用地，部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

案」等 3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並配合本市通案性規定，

檢討退縮建築空間及留設機車停車空間等規定，訂定本細部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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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其適用範圍詳圖 2，惟計畫區內已

發布實施之細部計畫（不含僅單獨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者）

(詳圖 3)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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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龜山都市計畫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計畫案彙整表 

類型 案名/細部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類型一 

主要計畫

訂定 

變更龜山都市計畫（部分保護區為私立銘傳大

學用地、道路用地）案 

95/1/20府城鄉字 

第 0950015958號 

變更龜山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95/6/15府城鄉字 

第 0950161329號 

變更龜山都市計畫（電信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

討）計畫案 

99/9/23府城規字 

第 0990368391號 

變更龜山都市計畫（部分保護區、住宅區及道路

用地為機關用地，部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案 

99/10/18府城規字 

第 0990400901號 

類型二 

細部計畫

訂定 

龜山都市計畫（陸光三村）細部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精忠五村）細部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原文高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

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原「市一」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細部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原「市三」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細部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原「市五」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細部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原「市六」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細部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原「市四」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細部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原「市二」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細部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陸光二村住宅區）細部計畫 - 

龜山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商業區、住宅區、

公園用地、道路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綠地；

部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部分綠地為商業區、住

宅區、道路用地）細部計畫 

- 

類型三 

細部計畫

僅單獨訂

定土地使

用分區管

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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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案適用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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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計畫區內已公告實施之細部計畫區（不含僅單獨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者）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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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9 條

規定訂定之。 

二、 本計畫區內已公告實施之細部計畫地區（不含僅單獨訂定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者），其細部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未載明者，適用本要點規定。 

三、 住宅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列規定：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第一種住宅區 60% 200% 一般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40% 260% 

為配合眷村改建已奉省府核

准之陸光二村、陸光三村及精

忠五村細部計畫內之住宅區 

四、 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320%。 

五、 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六、 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七、 文教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八、 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其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3條規定管

制，但不得作第 1項第 5款之使用。 

九、 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其

中，機關用地（供臺北監獄使用）為維護其坡地環境及住宅

區安寧，毗鄰保護區及住宅區土地，應退縮 5公尺以上留設

開放空間，並由臺北監獄負責綠美化。 

十、 學校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列規定：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國中以下 50% 150% 

高中（職）（含私立職校） 50% 200% 



公開展覽草案 

 

9 

十一、 私立銘傳大學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其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依下列規定開發建築使用： 

1. 開發建築使用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及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 

2. 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40%以上之地區，應維持原始地

貌、林相，不得建築使用。 

3. 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30%以上未達 40%之地區，以作

為道路、公園及綠地或無建築行為之開放性公共設施使

用為限。 

4. 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30%以下之地區，始得作為建築

基地使用。 

此外，並應檢附詳細工程地質調查報告及有關專業技師簽

證認為安全之證明文件，送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後始得發

照建築。 

（二） 用地內為既有道路（德明路）使用部分，應維持其原有通

行之功能，並提供公共使用。 

（三） 應依下列都市設計原則規定事項辦理： 

1. 建築物風格、外觀形狀、材質及色彩，應與周圍自然景

觀及南側現有銘傳大學桃園校區之原有建築形式相融

合。 

2. 建築設計應融入生態工法及綠建築的觀念，並加強基地

綠覆、透水鋪面及廢污水處理之規劃設計。 

3. 建築物配置，應配合原地形地貌，作適當的規劃設計，

避免破壞山坡地之自然脈絡與紋理。 

十二、 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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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郵政事業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十四、 本計畫區內各使用分區及用地應依下列規定退縮建築，但基

地情形特殊者，得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基地情形特殊者

退縮建築處理原則」辦理。 

（一） 臨接計畫道路未達 15 公尺者，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

臨接 15公尺以上者，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 

（二） 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用地，均應退縮 4公尺以上建築。 

   前項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不得設置汽車停車空間及圍

牆，且該退縮部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公尺寬之植

栽綠化，並優先種植喬木，其餘設置人行步道，其建築物之

建築垂直投影，不得突出於該退縮空間。 

十五、 住宅區及商業區建築基地附屬停車空間之設置，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以下者，應留設 1部汽

車停車空間及 1部機車停車空間。 

（二）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250平方公尺者，其超過部分，每

增加 150平方公尺，應增設 1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1部機車

停車空間。 

（三） 機車停車格位，橫向寬至少 1公尺，縱向長至少 2公尺，

通道寬度至少 1.5公尺。 

十六、 本計畫區之下列地區申請開發建築時，應於發照前經都市設

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變更建造執照時亦同，

但未變更外觀、建築配置及建築面積者不在此限。 

（一） 建築基地面積大於 1,000平方公尺。 

（二） 機關用地（供臺北監獄使用）。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必要時得依本管制要點精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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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更詳確之都市設計管制事項，以為審議時之依據。 

十七、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其植栽種類以原生種為原則。 

十八、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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